主旨:有關能源屋運輸物流採購案開標結果，因最低標廠商赫邁運通有限公司標價偏低，經開標主持人依標價偏低處理程序宣布保留決標，嗣最低標廠商於限期內繳納差額保證金40萬2000元後再行決標，簽請核示。
說明:
一、本案預算金額為   元，於   年  月  日刊登第一次招標公告，   年  月  日截止收件，投標廠商達3家以上，依開標時間辦理開標，本案開標授權柯慶昆主持。(請購單如附件一)
二、依採購法第58條機關辦理採購採最低標決標時，如認為最低標廠商之總標價或部分標價偏低，顯不合理，有降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得限期通知該廠商提出說明或擔保。廠商未於機關通知期限內提出合理之說明或擔保者，得不決標予該廠商，並以次低標廠商為最低標廠商。
三、本採購案於107年9月26日下午2時第一次開標計有9家廠商投標，經審標結果其中1家廠商世貿海運承攬運送股份有限公司未附信用證明文件不合格，其餘8家廠商經審查合格(開標紀錄如附件二)，其中赫邁運通有限公司標價最低為450萬3600元，低於底價80%，依「政府採購法第58條處理總標價低於底價80%案件之執行程序」項次四，請最低標廠商提出說明(廠商說明書如附件三)。
四、經請購單位及開標主持人審查最低標廠商標價偏低說明書及最近幾年得標案件，認定廠商說明理由尚非完全合理，通知廠商繳納差額保證金40萬2000元，嗣最低標廠商繳足差額保證金後再行決標。(標價偏低案件處理紀錄如附件四)

陳核順序:購運組，總務處
